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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委综〔2020〕8 号

中共宝盖镇委员会 宝盖镇人民政府
关于开展宝盖镇2020年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通知

各村（社区）党支部、村（居）委会，镇直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市委七届四次会议关于“城市提质年”活动要求，

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生态宜居乡村，全面改善人居环境，

整治市容乱象，提升城市品位，促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结合我镇

实际，现将有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通过开展“市容

环境卫生大整治”活动，按照“标准化、常态化、精细化”目标推

进市容环卫各项工作，坚持“条块结合、集中整治、突出重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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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彻底清除“脏乱差”现象和卫生死角，让城市干净、整洁、

有序，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进我镇市容环境

卫生管理水平再上新台阶。

二、整治区域

全镇辖区

1.村居：杆头村、坑东村、龙穴社区、前园村、前坑村、宝源

社区、塘边村、塘后村、仑后村、松茂村、铺锦村、山雅村、后垵

村、郑厝村、后宅村、苏厝村、塘头村、上浦村、玉浦村、雪上村；

2.主干道：重点是福辉路（宝岛路-石狮大道）、八七路（宝

盖路-学府路）、东港路（濠江路-学府路）、宝岛东路（濠江路-

学府路）、宋塘路（子芳路-学府路）、香江路（石泉二路-学府路）、

学府路（南环路-石祥路）、濠江路（宝岛路-北环路）、石泉二路

（香江路-晋江界）、回兴路（南环路-宝岛路）、石永路（回兴路

-永宁界）、北环路（石泉二路-后垵村）、石狮大道（石泉二路-

塘头村）；

3.次干道：重点是嘉禄路（回兴路-学府路）、学院路（学府

路-石永路）、拥军路（学府路-宝盖山）、东西三路（石泉二路-

福辉路）、龙湖路（宋塘路-香江路）；

4.校园、公园、车站周边：重点是石光中学、三中、闽南理工

学院、镇第三中心小学、龟湖公园、西洋公园、长途汽车站周边区

域；

5.工业园区：重点是宝盖科技园、宝盖鞋业工业园;

6.居住小区周边：重点是百德康桥、东城美居、御璟天下、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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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华城、恒大名都、万科金域、府东 1 号、康城美墅、濠江国际、

金王首府、阳光城、湖光小区、梧园花苑、锦峰花苑、松茂花苑、

玉浦花苑、洋内亭嘉园、兴进豪园等居住小区周边区域。

三、整治内容

1.环境卫生。全面清理清除辖区范围内街道、村庄、背街小巷、

居民社区、住宅小区、公共厕所、田间地头、闲置空地积存的生活

垃圾、建筑垃圾、废弃物和“牛皮癣”小广告、乱拉乱挂物，以及

水库、沟渠、池塘岸坡的垃圾及漂浮物；清理整治废品收购、外来

人员居住等场所周边环境；整顿工业园区各厂房工业垃圾随意乱

倒、园区内部公共区域卫生脏乱差问题；敦促辖区农贸市场业主加

强管理并做好环境卫生清扫保洁，指导、监督辖区“门前三包”制

度落实到位。

2.市容市貌。纠治辖区内道路、校园、公园、车站、工业园区、

居住小区、背街小巷的占道经营、流动摊贩、占道堆物放料行为和

车辆乱停乱放现象；拆除主要道路两侧铁皮围档，美化绿化零星空

地，提升道路两侧景观；拆除不符合规划设置、版面缺失破损的各

类户外广告牌匾；查处乱倒垃圾、焚烧垃圾、“滴、撒、漏”等违

法违章行为；清理整治村（居）房前屋后乱堆乱放、污水横流、散

养家禽的问题；清理各类僵尸车辆，修补破损、缺失的各类井盖。

3.“两违”治理。突出以“两高”及重要通道沿线历史遗留“两

违”拆除为重点，有效消化存量“两违”，提高“两高”及重要通

道沿线景观；整改主要道路两侧二层以上铁皮建筑（搭盖），提升

主要道路两侧景观；认真组织开展“两违”卫片的核实处理，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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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属违建的，做好法规解释和拆除工作；妥善处理各住宅小区内违

法改建、扩建问题及举报件的处理。

四、职责分工

1、各工作点：牵头组织依法拆除各工作点（村）影响环境和

项目推进的“两违”；协调主次干道沿路围挡拆除后的场地平整和

绿化；监督和检查村级环境卫生整治，特别是“房前屋后”的整治，

开展“最美庭院”评比活动。

2.城管办：取缔市区主次干道两侧占道经营和占道堆物堆料、

占用盲道行为，纠正辖区内背街小巷的占道经营和占道堆物行为；

清理拆除不符合户外广告规划的各类牌匾，清除各类占道灯箱、拱

门、布（条）幅、气球、彩旗等户外广告宣传物；严厉查处乱倒垃

圾、焚烧垃圾的违法违章行为；落实常态巡查制度，查处建筑运输

车辆“滴、撒、漏”等污染路面的违法违章行为；发挥城市“牛皮

癣”整治联动平台的作用，加大乱张贴乱涂写查处力度，不断巩固

治“癣”成效；配合各工作点（村）依法拆除辖区内“两违”。

3.环卫办：负责敦促福龙马公司严格执行清扫保洁作业标准，

及时清扫清除清运承包范围内的各类垃圾；健全完善生活垃圾、建

筑垃圾集中堆放点，指导辖区居民进行垃圾分类投放；组织清理清

除辖区范围内街道、村庄、背街小巷、居民社区积存的生活垃圾、

建筑垃圾和城市“牛皮癣”，以及沟渠、池塘的垃圾杂草；敦促辖

区农贸市场、公共厕所加强管理并做好卫生保洁，指导、监督辖区

“门前三包”责任制落实到位；联合各村（居）卫生考评员，对全

镇卫生保洁情况进行检查考评，督促福龙马公司抓好整改；指导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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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结合“乡风文明”积分平台，开展“最美庭院”评比活动。

4.综治办：整治车辆乱停乱放问题，协调清理各类僵尸车；

5.国土所：查处各种违法占地行为，提供各类建设审批手续，

负责协调辖区内整治后空地的绿化美化和景观提升。

6.环保站：负责协调联合城市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

7.农办：督促各村整改家禽散养、污水横流问题。

8.路长制办公室：修复辖区道路、路牙、人行道、桥梁路面坑

凹、碎裂、隆起、塌陷，防止积水；协调修补破损、缺失的各类井

盖；

9.河长制办公室：负责河道内漂浮物及两侧“两违”建筑、生

活垃圾（建筑垃圾）、排污口、乱堆放等的巡查和督促整改。

10.市场监督所：负责敦促沿街店铺规范经营，落实“门前三

包”，杜绝卫生“脏、乱、差”现象；协助整治占道经营行为和小

餐馆油烟污染。

11.派出所：负责打击破坏城市公共设施的违法行为和阻扰整

治工作的暴力抗法行为。

12.小区办：负责督促辖区内小区物业公司开展卫生大扫除、

大清理、大消毒活动，清理整顿小区内公共场所、各种通道及周边

环境卫生，督促各物业小区搞好垃圾分类和清运工作，加强日常保

洁管理。

13.各村（社区）：深入开展环境卫生大整治活动，组织清理

清除辖区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城市“牛皮癣”，结合“乡风文明”

积分平台，开展“最美庭院”评比活动；督促辖区内的商户、店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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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事业单位履行“门前三包”责任制，开展卫生大扫除，清理卫生

死角，督促村（居）民进行垃圾分类准确投放；充分发挥老年人协

会等基层配套组织作用，发动市民群众主动配合、积极参与、一起

动手净化美化城市环境；制定村规民约和居民行为规范，加强宣传

发动倡导文明行为，鞭策和惩戒不文明现象。

14.园区管委会：负责督促园区内商家店铺业主、企业落实“门

前三包”责任制，组织开展卫生大扫除、大清理活动，清理整顿本

单位范围内办公区域、楼道、公用设施及建筑立面的环境卫生，加

强日常保洁管理；检查督促各商家、企业进行垃圾分类准确投放，

杜绝不文明行为发生。

五、奖惩措施

（一）积分奖励。1.主动配合工作。镇环卫办（各村卫生考

评员）检查发现公共场所（自家庭院内外、田间地头）历史积存杂

物、废弃物、旧家具等问题，提供给各村协调村民 3 日内自行清理

（如果是出租房的由业主配合督促整改），由各村卫生考评员现场

拍摄相片给予确认，每处加 30 分，“牛皮癣”每处加 10 分，若数

量较大的经环卫办确认可适当加分；2.参加公益活动。自觉组织

或参与公共区域卫生大清扫志愿服务活动，提供参加活动照片，每

场每人加 20 分；3.“最美庭院”评比。“最美庭院”评比活动半

年评比一次，各村动员组织村民自觉清扫庭院内外卫生，阶段性开

展环境卫生大扫除活动;按大村最多20个名额，小村10-15个名额，

各村按规定名额超 30%的比例上报参评家庭；若当季出现被石狮、

泉州考评通报的对象不得参加评比；评上“最美庭院”家庭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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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积分并颁由镇统一制作的“最美庭院”牌子；4.取缔家禽养殖。

市镇村三级发现问题，在 7 日内自觉取缔家禽养殖的每处加 100

分。由各村（村务工作者）拍摄整治前、中、后相片，经下村干部

确认；5.群众相互监督。发现并举报他人违规搭盖、乱倒生活、

建筑、工业等垃圾的，经城管办核实（举报电话：88709096）情况

属实的每次加 50 分。

（二）绩效激励。结合每月（季度）绩效考评，依据泉州“美

丽乡村”考评成绩，对村（社区）两委成员、村务工作者、环卫办

工作人员进行奖励或扣除绩效分数。

1.村（社区）干部：在泉州市“美丽乡村”考评成绩列泉州

市前 10 名或 98 分以上的村（社区），每季度每次给予村主干绩效

加 15 分、分管卫生两委成员绩效加 25 分；前 11-30 名或 96 分以

上的村（社区），每季度每次给予村主干绩效加 12 分、分管卫生

两委成员绩效加 20 分；前 31-50 名或 94 分以上的村（社区），每

季度每次给予村主干绩效加 10 分、分管卫生两委成员绩效加 15

分。在石狮市创城考评中，成绩列“两镇两办”村级第 1 名的村

（社区），给予村主干、分管卫生的两委成员绩效加 20 分；第 2

名，给予村主干、分管卫生的两委成员绩效加 15 分；第 3 名，给

予村主干、分管卫生的两委成员绩效加 10 分。在泉州市“美丽乡

村”考评成绩低于 85 分的村（社区），每季度每次给予村主干绩

效扣 15 分、分管卫生两委成员绩效扣 20 分（当季出现多次低于

85 分的累加扣分）；石狮市创城考评成绩列全市“两镇两办”倒

数第 1 名的村（社区），给予村主干、分管卫生两委成员绩效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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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倒数第 2 名的村（社区），给予村主干、分管卫生两委成

员绩效扣 8 分。

2.村务工作者、环卫办工作人员：在泉州市“美丽乡村”考

评成绩列泉州市村级前 10 名或 98 分以上的村（社区），给予村务

工作者绩效加 20 分，给予环卫办工作人员绩效加 10 分；前 11-30

名或 96 分以上的村（社区），给予村务工作者绩效加 15 分，给予

环卫办工作人员绩效加 8 分；前 31-50 名或 94 分以上的村（社区），

给予村务工作者绩效加 10 分，给予环卫办工作人员绩效加 5 分。

在石狮市创城考评中，成绩在“两镇两办”第 1 名的村（社区），

给予村务工作者、环卫办工作人员绩效加 10 分；第 2 名的村（社

区），给予村务工作者、环卫办工作人员绩效加 8 分；第 3 名的村

（社区），给予村务工作者绩效加 6 分，给予环卫办工作人员绩效

加 5 分。泉州市村级考评成绩低于 85 分（当季出现多次低于 85

分的累加扣分），被考评的村（社区）的村务工作者给予绩效扣

15 分、环卫办人员分别给予绩效扣 5 分。石狮市创城考评成绩“两

镇两办”倒数第 1 名，被考评的村（社区）的村务工作者给予绩效

扣 6 分、环卫办人员绩效扣 5 分；倒数第 2 名被考评的村（社区）

的村务工作者给予绩效扣 4 分、环卫办人员绩效扣 3 分。

3.对各村卫生考评员的考评。为落实对福龙马公司保洁质量的

监管，各村卫生考评员利用“环卫云 APP”考评系统，对本村辖区

内的保洁质量进行检查，并上传有质量的卫生检查图片（路面少量

漂浮物图片不上传），平均每天不少于 10 张，完成任务的村级卫

生考评员（每村核算成 1 人次）每季度绩效加 30 分（分 3 个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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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每月各 10 分）；每周不少于 70 张，原则上周一至周五完成 70

张图片上传任务，周六、周日可不上传图片；遇特殊情况（雨天、

台风等）可推后补上（少拍 1 天的 2 天内补完成、少拍 2 天的 4

天内补完成以此类推）；没按规定上传图片的每少落实 1 天扣绩效

2 分，同时也扣除当月 10 分绩效。

（三）奖金鼓励。

1.在泉州“美丽乡村”考评中，成绩列泉州市村级前 10 名或

98 分以上的给予村（社区）奖励人民币 1.5 万元，前 11 到 30 名

或 96 分以上的给予村（社区）奖励人民币 1 万元，前 31 到 50 名

或 94 分以上的给予村（社区）奖励人民币 0.5 万元。在石狮市创

城考评中，成绩列“两镇两办”村级第 1 名的村（社区），给予村

（社区）奖励人民币 0.5 万元；第 2 名的村（社区），给予村（社

区）奖励人民币 0.3 万元；第 3 名的村（社区），给予村（社区）

奖励人民币 0.2 万元。

2.挂村镇领导、下村干部。另从镇年度绩效奖金预留一部分进

行奖励，用于奖励挂村镇领导、干部，在泉州“美丽乡村”考评，

成绩列泉州市村级前 10 名或 98 分以上的村居，每次给予挂村镇领

导、干部各奖励人民币 3000 元；成绩列泉州市村级前 11 到 30 名

或96分以上的村居，每次给予挂村镇领导、干部各奖励人民币2000

元；成绩列泉州市村级前 31 到 50 名或 94 分以上的村居，每次给

予挂村镇领导、干部各奖励人民币 1000 元。在石狮市创城考评中，

成绩在“两镇两办”第 1 名的村（社区），每次给予挂村镇领导、

干部各奖励人民币 2000 元；成绩在“两镇两办”第 2 名，每次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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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挂村镇领导、干部各奖励人民币 1500 元；成绩在“两镇两办”

第 3 名，每次给予挂村镇领导、干部各奖励人民币 1000 元；泉州

市村级考评成绩低于 85 分的村居，每次给予挂村镇领导、干部各

扣人民币 1000 元；石狮市创城考评成绩在“两镇两办”倒数 1 名

的村（社区），每次给予挂村镇领导、干部各扣人民币 1000 元；

倒数 2 名的村（社区），每次给予挂村镇领导、干部各扣人民币

800 元。对工作不实、督促不力、弄虚作假的，挂村镇领导、干部、

村（社区）主干及分管环卫两委，镇党委、政府将按有关规定予以

严肃问责。

城管办、环卫办干部参照以上执行，以上成绩将做为年终评先

评优的依据。

六、实施步骤

1.宣传发动阶段（2020 年 2 月 6 日—2020 年 2 月 25 日）。镇

召开各村（居）两委成员、各相关单位负责人、工业园区负责人、

各保洁公司负责人参加会议进行动员部署，通过召开会议、印发材

料，悬挂宣传标语，利用微信平台等多种形式深入宣传人居环境整

治活动的意义、目的、任务等，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形成良好

的舆论环境。

2.集中整治阶段（2020 年 2 月 26 日—2020 年 5 月 31 日）。

结合《石狮市迎新春环境卫生清洁行动实施方案》要求，各单位按

照“属地管理、条块结合，集中整治、突出重点”的原则，在春节

前集中开展迎新春环境卫生清洁行动，彻底清除积存的生活垃圾、

建筑垃圾、城市“牛皮癣”等，及时查处、取缔违反市容环境卫生



- 11 -

违法违章行为，确保全镇市容环境卫生在短时间内显著改观。

3.持续推进阶段（2020 年 6 月 1 日—2020 年 9 月 30 日）。以

工作点为单位，各工作点按照“属地管理、突出重点、全面清理”

的原则，对照整治内容，集中力量全面开展环境卫生和镇容镇貌大

整治，每月至少要开展两次以上集中整治行动，并建立每月通报制

度；同时成立专项考评小组，坚持每日进行巡查考评。

4.巩固提高阶段（2020 年 10 月 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

各单位对照整治标准进行自查总结，完善管理措施，建立市容环境

卫生综合治理长效机制，切实消除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现

象，创造美丽、舒适的人居环境。

七、工作要求

1.思想高度重视。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是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要内容和基础性工作，为贯彻落实市委七届四次会议关于

“城市提质年”活动的要求，各工作片、各单位、各村（居）要提

高认识，高度重视、主动参与、抓住成效，争取社会各界对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的理解与支持。各单位要加强沟通协调、相互配合、密

切协作，确保取得成效。

2.加强监督检查。各工作点、相关单位和人员、各村（居）要

充分动员发挥老人会、党（团）员志愿者、村干部进行常态化巡查、

检查，提倡各村（社区）组织村两委每周进行一次卫生大扫除，通

过学期坚持提高人居环境整体质量。要强化镇机关各科室、下村干

部、村（社区）干部的责任，镇整治办将通过现场检查、定期汇报

等方式对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开展常态督查，实行一月一通报，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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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讲评。

3.搞好宣传发动。通过镇“魅力宝盖”微信公众号、各村微信

公众、LED、横幅、图文直播等新媒体，广泛宣传开展市容环境卫

生大整治活动；通过团委、萤火虫志愿者协会要组织志愿者队伍深

入宣传，教育和培养广大市民群众和外来务工人员树立城市环境意

识；各学校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通过提高学生环境卫生意识

带动家庭成员乃至全社会共同遵守社会公德，营造美丽家园。

附件：1.2020 年宝盖镇人居环境整治领导小组

2.宝盖镇人居环境整治奖惩细则

中共石狮市宝盖镇委员会 石狮市宝盖镇人民政府

2020 年 5 月 18 日

（此件主动公开）

宝盖镇党政办公室 2020 年 5 月 1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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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年宝盖镇人居环境整治领导小组

为了加强对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领导，成立以镇党委书记为组

长、镇长为副组长的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具体成员为：

组 长：郑文芳 宝盖镇党委书记

常务副组长：蔡俊龙 宝盖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副 组 长：蔡清墩 宝盖镇人大主席

蔡俊清 宝盖镇党委副书记

林积沪 宝盖镇党委副书记

谢金磐 宝盖镇党委组织委员、副镇长

姜德勇 宝盖镇副镇长

王安庆 宝盖镇武装部长

成 员：卢扬怀 宝盖镇二级主任科员

卢俊杰 宝盖镇二级主任科员

郑志宏 宝盖镇党委副书记

蔡加勉 宝盖镇副镇长

陈晓聪 宝盖镇副镇长

黄梅前 宝盖镇宣传委员

上官加兴 宝盖镇党委秘书、统战委员

蔡荣旭 宝盖镇非公副书记

陈庆联 宝盖镇副人大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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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鸳鸯 宝盖镇司法所长

蔡邑鹏 宝盖镇四级主任科员

蔡雷霆 宝盖镇党政办主任

施隽扬 宝盖镇规划建设服务中心主任

蔡文锻 宝盖镇经济发展服务中心主任

王锦铭 宝盖镇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

邱红棉 宝盖镇卫生健康办主任

李大树 宝盖镇城管办副主任、环卫办主任

赖传杰 “两违”中队长

黄宏星 市容市貌负责人

林张旗 宝盖镇综治办副主任

张萍如 宝盖镇小区办公室主任

李晓吟 宝盖镇文体服务中心副主任

林志攀 宝盖镇环保站站长

吴华供 宝盖镇杆头村书记

吴毓斌 宝盖镇坑东村书记

吴孝蛤 宝盖镇宝源社区书记

高清显 宝盖镇龙穴社区书记

郭秉昆 宝盖镇前坑村书记

黄清赐 宝盖镇前园村书记

蔡水永 宝盖镇塘边村书记

黄永忠 宝盖镇塘后村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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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荣华 宝盖镇松茂村书记

黄清急 宝盖镇仑后村书记

郑爱军 宝盖镇郑厝村书记

林秀环 宝盖镇后宅村书记

吴清山 宝盖镇后垵村书记

苏加升 宝盖镇苏厝村书记

吴伟增 宝盖镇山雅村书记

黄青山 宝盖镇铺锦村书记

张子健 宝盖镇上浦村书记

蔡挡栽 宝盖镇玉浦村书记

李越秀 宝盖镇雪上村书记

王明义 宝盖镇塘头村书记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王安庆担任，成员由李大

树、赖传杰、黄宏星、杨志明、王国河、郭雄权、吴桂花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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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宝盖镇人居环境整治奖惩细则

序

号
类别区分

泉州市“美丽乡村”考评 石狮市创城考评（两镇两办综合评比）

前 10名或 98

分以上

前11-30名或

96 分以上

前31-50名或

94 分以上
低于 85 分 村级第 1名 村级第 2名 村级第 3 名 倒数第 1 名 倒数第 2 名

1 村主干 加 15 分 加 12 分 加 10 分 扣 15 分 加 20 分 加 15 分 加 10 分 扣 10 分 扣 8分

2 分管卫生两委 加 25 分 加 20 分 加 15 分 扣 20 分 加 20 分 加 15 分 加 10 分 扣 10 分 扣 8分

3 村务工作者 加 20 分 加 15 分 加 10 分 扣 15 分 加 10 分 加 8分 加 6分 扣 6分 扣 4分

4 环卫办工作人员 加 10 分 加 8分 加 5分 扣 5分 加 10 分 加 8分 加 5分 扣 5分 扣 3分

5 村本级 奖 1.5 万元 奖 1万元 奖 0.5 万元 奖 5000 元 奖 3000 元 奖 2000 元

6 挂村镇领导、下村干部 各奖 3000 元 各奖 2000 元 各奖 1000 元 各扣 1000 元 各奖 2000 元 各奖 1500 元 各奖 1000 元 各扣 1000 元 各扣 800 元

7
村级卫生

考评员

1.利用“环卫云 APP”考评系统，对本村辖区内的保洁质量进行检查，并上传有质量的卫生检查图片（路面少量漂浮物

图片不上传），平均每天不少于 10 张，完成任务的村级卫生考评员（每村核算成 1人次）每季度绩效加 30 分（分 3个月

计算每月 10 分）； 2.考评时间及数量要求：每周不少于 70 张，原则上周一至周五完成 70 张图片上传任务，周六、周日

可不上传图片；遇特殊情况（雨天、台风等）可推后补上（少拍 1天的 2天内补完成、少拍 2天的 4天内补完成以此类推）；

3.扣分规则：没按规定上传图片的每少落实 1天扣绩效 2分，同时也扣除当月 10 分绩效。

备注

1.村主干绩效每季度每分 43 元、其他两委成员绩效每季度每分 31 元；2.每季度在泉州市“美丽乡村”考评、石狮市

创城考评（两镇两办综合评比）排名成绩可累积奖励或处罚；3.石狮市创城考评每个月考评两轮共 5个村，第一轮 3个村

（其中 1个为上月末位必检村）、第二轮 2个村，两镇两办共 20 个村统一评比；4.挂村镇领导、下村干部按表中奖惩金额

单独计算；5.村主干、分管卫生两委绩效加扣分情况每季度统计一次，镇办工作人员绩效加扣分情况每月统计一次，多次

被考评可累积奖励或处罚；


